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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激勵教職員工生積極參與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勵本校有助於性別平等改善及

推動成效卓著者，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或由其所組成之社團。 

三、 獎勵之優秀事蹟： 

(一) 教學方面：各系所教師個人開授之課程，其內容規劃符合性別平等之意涵，經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認定，且授課意見調查 4.0以上者。 

(二) 研究方面：從事或參與下列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究議題。 

1. 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育部等相關單位補助性別平等相關議題計畫者。 

2. 性別平等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於 TSSCI、SSCI、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論文或專書

者。 

(三) 行政服務及推廣方面： 

1. 教職員工生及相關社團推廣性別平等教育者，學生社團最近一次評鑑應為甲等以

上。 

2. 積極參與性別平等相關活動，表現優良者。 

3.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至社區，有具體成效者。 

四、 辦理方式： 

(一) 本獎勵案之受理及審查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辦理。 

(二) 推薦參選：可自薦或由各單位推薦，並於規定期間內送交推薦績優人員書面資料。

被推薦之績優人員，其優良事蹟以最近一學年內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蹟，供審

查之參考。 

(三) 書面資料：優秀事蹟欄應以前一學年度參與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特色為主，依事

蹟發生先後，詳實敘明。 

(四) 推薦及申請辦理日期：於每學年度第一學期辦理，辦理日期另行公告。 

(五) 獎勵表揚：每學年度擇優獎勵積極參與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應公開表揚，

並致贈獎狀及獎金，其獎金由性別平等委員會編列預算支應。 

五、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者，經審核通過獲獎後，教職員工分別提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或職工評審委員會予以敘獎；學生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予以敘獎。 

六、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